
怎可拆涼亭欄杆烤肉？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幾天前一家電視台報導一則罕見的新聞，稍後網路上也出現相關的圖片與配

合的文字。內容都是指向新北市三峽區有一位很有責任心的陳姓里長，每天都會

到轄區內的公共設施巡視一番，看看有沒有損壞、妨害里民活動的情事發生。今

年的元旦清晨，他也沒有例外，照常外出巡視。當天他來到沿著河岸河堤建造的

一座供民眾休憩的涼亭時，不禁為眼前景色大吃一驚，涼亭雖然屹立無損，但亭

外一段保護遊人遠眺景色時之人身安全的木質欄杆已經蕩然無存！亭內及周邊

的地上遍布垃圾，說有多髒，就有多髒！現場宛是一陣被颱風刮過的大災難。可

是跨年夜那晚，這一帶氣溫雖然很低，但風和月麗，沒有半點大風吹刮的現象，

現場的狀況既不能確定是天災所帶來，那必定出於人為。 

看不出是什麼人不講求公共道德，在涼亭及周遭幹下這些惹人厭惡的「好事」？

但身為一里之長的陳某有他自己的看法，雖然他的權力有限，但也不容許不守秩

序之徒在他的里內胡作非為，破壞整體環境。他知道政府為了維護人民安寧秩序，

不惜花費鉅資，在他任里長的里內交通要道，分別裝置有先進科技的監視器，一

旦有人進入監視器鏡頭所及之處，必定會留下身影。想到這裡，決定自己花時間

調閱涼亭附近的監視器 要找出在涼亭撒野的罪魁禍首。 

果真皇天不負苦心人，沒多久就讓他在鏡頭內看到有六位就讀附近國中的少

年，在當晚九點多的時候，提著大包、小包，興高彩烈地走向涼亭。在涼亭中將

包包打開，尋尋覓覓似乎是焦急地在找東西？原來少年們準備很多用來烤來吃的

食材，要在這裡舉行時機難得的「烤肉趴」，卻沒有人購買烤肉用的木炭。沒有

了木炭，吃的東西再多，也都是生的！於是有人倡議改期帶來木炭再來舉行，有

人則持反對意見，主張在野地就地取材，用來烤肉更富野趣！這時，有人將歪腦

筋動到那木質欄杆上，要大家合力將欄杆拔出供作生火材料。這個建議馬上得到

到場少年響應，在大家同心協力下，融融烈火燃起，就在歡笑歌舞中進行「烤肉

趴」，只是造成又髒又亂的環境卻沒人出面收拾善後，留下一堆煩人的垃圾，讓

陳里長看後只是搖頭。 

陳里長緊追不捨查到真相後，仍然無法查出這些不當少年的真實姓名，他為

人宅心仁厚，不願過於張揚，傷害到惹事少年的錦繡前程，只是整理相關資料及

現場照片去拜訪當地國中校長，請他協助找出學生家長，共商善後。只要涼亭能

夠回復原狀，其他的行為，陳里長也不想深人追究！ 

這些行為囂張的少年舉行慶祝新年的「烤肉趴」惹出的爛攤子，陳里長為了

體諒他們年輕識淺，表明只要涼亭能夠恢復原狀，包括欄杆的新建，其他牽涉到

的法律層面，就不想再深入追究。可見那些少年，除了讓涼亭不成涼亭以外，還

違反了相關的法律？說清楚一點，這六位只顧自己高興，共同走在一處的「烤肉」

國中生，要面對著三種不同的法律：第一種是要受到行政法的處罰；好端端地烤



肉來吃，為什麼行政法會加以處罰呢？其實法律不是因為他們烤肉，始給予處罰，

只是處罰他們烤肉時將紙屑、果皮的那些沒有用處的垃圾任意亂丟。「垃圾」，是

我們平常的普通用語，在法律上則屬於「廢棄物」的一種。有關廢棄物的處理，

我國制定有《廢棄物清理法》，專用於廢棄物的清理，凡是廢棄物都要按照這規

定來清理，禁止任何人亂丟「垃圾」。該法的第二十七條共列有禁止違反等事項

共十一款，像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

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污染地面、池塘、水溝、

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拋置熱灰燼等等，涼

亭便是土地上的「定著物」。有這些行為之一，依同法第五十條規定，要處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還可以

按日連續處罰：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的行為，依新增第五十條之一法條規定，

行為人還要上四小時的「戒檳班講習」的課。用這些措施來改善環境衛生，維護

國民健康。 

其次要面對的是刑事責任問題：在涼亭或周邊烤食物來吃，固然談不上刑事

責任。問題是這些國中生用來烤熟食物的材料，不是用錢買來的木炭，卻是將涼

亭周邊的欄杆拆下當作燒火的材料。涼亭是地方上公共設施的一種，並不是無主

物。沒有得到有權允許的人同意，隨隨便便就將欄杆拆掉當燒烤材料，當然損害

到公眾或他人的權益，在刑事上不應無罰，因此，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定有毀棄

損壞他人的文書、建築物以外他人之物的罪，法定本刑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五百元(罰金部分已提高為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不過這罪依同法第

三百五十七條規定「須告訴乃論」，也就是沒有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出面告訴，檢

察官或法院，都可以視而不見，不予處理。 

第三，是應負民事責任問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規定。這些國中生為了滿足自

己口慾，把好端端的欄杆拆開，給自己烤肉，顯然有損害他人欄杆的故意，依法

即應負起損害賠償責任。這位陳里長開口要這些國中生將被毀損的涼亭回復原狀，

包括欄杆的新建，涉及其他事項就不加深究，可說是愛護少年，已達到仁至義盡

的地步！ 

 

   （本文登載日期為104年1月30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